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養心餐飲事業有限公司優良學生獎學金辦法 

105/12/26製 

一、宗旨：養心餐飲事業有限公司為獎勵本校成績優良的學生特定本獎學金辦法。 

二、獎助名額：每學期 2 名。 

三、獎助金額：本獎學金金額每名頒發壹萬元整。 

四、申請時間：106年 8月 30日（三）至 106年 9月 28日（四），逾期不予受理。 

五、申請資格： 

5-1 學業成績在八十五分以上，且無任何一科不及科之記錄者。 

5-2 德行成績在八十五分以上。 

5-3 實習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5-4 體育成績在七十分以上。   

5-5 凡申請校內其他補助或本校優良獎學金者，不得申請此獎學金。 

六、申請手續： 

6-1 填具申請表（如附表）乙份。 

6-2 提出本校前學期之成績單影印本。 

6-3 徵得本校任一教師推薦。 

6-4 請學群教師認證簽章，並將申請表於期限內繳回聯合服務中心，完成申請手續。 

七、審核程序： 

   7-1 由聯合服務中心進行初審書面資料後，請各學群教師進行覆審（一）。。 

7-2 召開獎學金審核委員會進行複審（二），由各主管及學群教師等經公開討論、

評議後決議，並呈校長核定後公告。 

八、辦理次數：每學期辦理乙次。 

九、其他說明 

9-1獎學金申審查標準如下： 

9-1-1 申請獎學金之學生，必須確實符合第五點申請條件規定的標準。 

9-1-2凡(曾)任職養心餐飲且任內表現優異之同學，得加權其學業成績 10% 。  

9-1-2 學業成績之相等人數過多且超過限額者，依其操行成績核定優先得獎名次。 

9-1-3 操行成績相等之人數仍過多，且超過限額者，依其實習成績核定優先得獎名次。 

9-2凡未享有本校獎助學金同學，則有優先之權利。 

9-3本獎學金經校長核定後，擇週會或於公開場合中頒發。 

十、本辦法呈校長核可後公佈實施，修正亦同。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 

養心餐飲事業有限公司優良學生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項目 優良學生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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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證影印本一份 

     

申請原因 

自述 

（5） 

 

推薦事實 

（6） 

（推薦教師簽名） 

學群教師 

（7） 
 

聯合服務 

中心 

承辦人 

（8） 

 

委員會 

審核 

結果登錄 

（9） 

 

 


